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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泗水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泗水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四好农村路”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我县农村公路管养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长效机制，决定在全县推行“路长制”管理制度，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精神，以“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和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为中心，以构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长效机制为目标，建立县、镇（街道）、村三级“路长制”管理体系，创建“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通行环境，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和保障。
二、工作目标
2021年，按照“权责明确、分级管理、管养有效、奖惩有力”的原则，构建覆盖全县农村公路的“总路长+三级路长”管理运行体制，健全“上下贯通、多层推进”的工作协作机制，建立完备的政府责任体系、高效部门协同体系、科学督导考评体系、有力资金保障体系，形成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公路综合管理机制。
2022年起，实现我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体系制度化、常态化，构建起“建养并重、外通内联、安全舒适、路域洁美、服务优质”的农村公路发展新格局，确保城乡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三、建立“总路长+三级路长”领导体制
按照“分级管理、层次处置、分级考核”的原则，建立农村公路“总路长+三级路长”领导体制。
（一）总路长。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统一领导全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
工作职责：负责统筹全县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及路域环境整治等工作，组织研究确定农村公路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建立保障机制，落实主要任务，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等。
（二）县级路长。每条县道各由一名县级领导担任县级路长；乡道、村道县级路长由分管交通工作的县政府领导担任。
工作职责：负责所辖农村公路的“路长制”组织、调度、协同、监督工作；推动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和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协调处理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督导下级路长和有关部门履职尽责情况，审定镇（街道）级路长考评结果，问责不合格、整改不力的下级路长。
（三）镇（街道）级路长。由各镇（街道）镇长（主任）担任，按照“属地管理、分段负责”的原则，镇（街道）级路长是辖区内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和路域环境整治的第一责任人。
工作职责：负责做好辖区内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路域环境整治、应急处置协调等工作；做好新建改建公路征迁工作，协助开展路产路权保护工作；发生重大事件时第一时间向县级路长汇报；负责乡村道专管员和下属部门履职督导考评工作；负责村级路长履职考核工作。
（四）村级路长。由村所属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或建制村主要负责人担任。
工作职责：按照镇（街道）统一安排，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等工作；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日常巡查，协助开展公路征迁、路产路权保护工作，发现路堤坍塌、桥梁损毁、涉路违章和污染公路等情况，及时制止并向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报告；协助查处公路违法行为。
四、健全“上下贯通、多层推进”的工作协作机制
（一）建立县、镇（街道）路长制办公室。组织协调县、镇（街道）、村级“路长制”工作机制顺利运转。
1.县路长制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设主任1名，由分管交通工作的县政府领导担任；副主任2名，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担任。
主要职责：制定“路长制”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督促落实总路长、县级路长的工作部署和问题处置，办理督导、考核具体工作，强化激励问责；负责乡村道路专管员技术培训，组织制定乡村道路专管员考核管理办法；建立考核机制，定期公布考核结果。
2.镇（街道）路长制办公室，由各镇（街道）设立，由各镇（街道）级路长直接领导，接受县路长制办公室业务指导。镇（街道）路长制办公室与本镇（街道）公路养护机构合署办公，办公室主任由分管交通工作的镇（街道）领导担任，具体组成人员和职责参照县路长制办公室确定。
3.乡村道路专管员，在县路长制办公室和镇（街道）、村级路长指导监督下，具体负责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制度、执行日常管养巡查，负责农村公路病害、隐患排查、灾毁信息上报，落实日常管养和问题整改，及时制止并报告侵害路产路权行为，协助交通执法部门现场执法和涉路纠纷调处等工作。
（二）完善部门协作机制。成立由县政府相关部门为成员的泗水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各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如下：
县发展改革局：负责协助做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统筹落实“路长制”实施相关经费，安排专项资金，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县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县级公路“路长制”工作，指导各镇（街道）“路长制”工作，负责做好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等相关工作，配合县政府对镇（街道）“路长制”建设和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加强公路路政巡查，依法查处损坏路产、侵犯路权的行为。会同县公安局开展公路货车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县公路局：做好辖区新建或改建国道、省道公路与农村公路交汇处建设、养护工作。
县公安局：加强交通秩序管理，重点整治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开展公路货车超限超载治理行动；打击破坏公路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交通事故造成公路设施损毁时，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通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加大对农村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范围内违法用地，以及农村公路沿线非法取土、采砂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协调办理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占用林地许可手续；做好农村公路沿线绿化指导。
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按照有关规定，督促做好农村公路沿线生态保护工作，开展排入公路控制区污染源的调查执法等工作；对公路改扩建、沿线环境整治和隐患治理等建设项目开设绿色通道，优化项目审批流程。
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做好沿路沿线秸秆禁烧工作。
县水务局：加强农村公路桥梁两侧范围内河道采砂管理，打击非法采砂行为；鼓励对农村公路沿线塘坝水库进行生态修复。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立项、施工许可、涉路工程建设许可、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许可等事项的审批工作。
县审计局：负责农村公路资金审计工作，严格监管财政投入资金。
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统一设计、规范设置公路旅游标识标牌，结合实际在农村公路沿线设置旅游服务设施。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指导各镇（街道）做好农村环卫保洁服务项目内县乡公路路域环境卫生及日常保洁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路长制”工作的宣传、报道等工作。
（三）实施全民参与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新机制。建立县有路政员、镇（街道）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相互联动的路产路权保护新机制。
路政员是农村公路的执法主体。负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公路路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公路路政管理与路政执法，及时查处破坏、损坏、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施等行为，保护路产路权。
监管员是农村公路运行监管的重要力量，在镇（街道）路长制办公室的领导下，具体负责乡道、村道的日常路况巡查、隐患排查、灾毁信息上报及保险理赔，参与管养单位监督考核、工程管理，及时制止侵害路产路权的行为，并协助公路执法机构进行查处。
护路员是农村公路保护的重要补充。负责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及时清除路面垃圾和边沟杂物，整修边坡和绿化；对发现损坏、破坏公路及附属设施的行为予以制止；对发现的水毁等自然灾害损坏构造物问题，及时报告镇（街道）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修复。
发挥农村公路沿线群众作用，利用服务监督电话、公众号等方式，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农村公路质量监督、日常管护，增强全社会对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五、主要任务
（一）推进农村公路管理系统化。在总路长领导下，各级路长、各协作部门统筹做好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创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模式，将卫星遥感、无人机、视频监控、地理信息系统、快速自动检测等信息化技术应用于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体系，推广使用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系统APP，提高农村公路治理水平，确保管理科学化、系统化。
（二）实现农村公路养护常态化。健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定期开展农村公路巡查，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择优选择专业化队伍，推广低成本、易操作的标准化养护技术，建立“县为主体、行业指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农村公路养护工作新机制，实现农村公路养护日常化、专业化、常态化。
（三）强化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投入保障。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经费。建立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投入机制，按照县道每年每公里10000元，乡道每年每公里5000元，村道每年每公里3000元标准，由县财政列入预算，并随着农村公路里程增加、技术标准提高和县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加大养护资金投入。采取镇村配套、企业捐资、群众投劳等方式，多渠道筹集养护资金，加大农村公路管养资金投入。
（四）保护农村公路路域环境生态文明。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公路清洁行动，实施“路田分家”“路宅分家”，开展绿化美化工作，加快“美丽农村路”建设，实现路与自然和谐共生。
（五）提升农村公路应急管理能力。健全农村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完善农村公路应急预案，将农村公路应急管理责任落实到各级路长、各协作部门、专管员，加强应急突发情况巡查，及时发现、及时反应、及时处理突发事件，确保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六、保障措施
（一）全面宣传发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新媒体等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护路爱路氛围，及时报道管理成效，介绍推广经验，提高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工作的社会参与度。通过设置公示牌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告县、镇（街道）、村路长名单，标明人员信息、路长职责、管护路段、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
（二）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部门各司其职的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机制，强化协作配合，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推动“路长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健全路长工作联系机制，形成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路长管理体系，实现“有路必管、管必到位”目标，确保农村公路处于良好运行服务状态，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三）严格督导检查。建立农村公路“路长制”评估机制，采取日常调度、现场督导、综合督查等方式，对“路长制”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路长制”工作顺利推进。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如上级政策调整，将按新政策执行。本方案由县路长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泗水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名单





附件

泗水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赵　鑫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师恩东　县委常委、副县长
成　员：陈　莉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冯甲新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施振宝　县公安局政委
惠令峰　县财政局局长
蒋廷泉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宋　涛　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局长
张　伟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张永强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吴茂君　县水务局局长
夏理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汤　颖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王　清　县应急局局长
刘　伟　县审计局局长
杜华宾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张　健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汤云良　县公路局局长
郑　军　泗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魏东柱　济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张　涛　泉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褚建华　星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侯东兵　柘沟镇党委副书记
蔡　键　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乔　梁　中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　超　高峪镇二级主任科员
孔祥慧　苗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　彬　金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星炯浩　泗张镇党委副书记
刘洪刚　圣水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蒋　玲　华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师恩东兼任办公室主任，陈莉、张永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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